
宁夏开放大学  
 

宁开大教函﹝2023﹞55号 

关于修订《宁夏开放大学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发

放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学习中心: 

为了进一步做好宁夏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及成人教育毕

业生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发放工作，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学生按期毕业。我校现修订《宁夏开放

大学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发放暂行规定》（见附件），现予以

下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宁夏开放大学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发放暂行规定 

 

 

 

 

宁夏开放大学 远程教育处 

2023 年 8月 18日 
 

 



附件： 

宁夏开放大学 

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发放暂行规定 

(修订) 

 为做好宁夏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及成人教育学生毕业审

核及毕业证书发放工作，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提高办证效

率，保证毕业生按期毕业，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现对毕业审

核及毕业证书发放程序做如下规定。 

一、开放教育学生毕业审核条件 

1．学生在学籍 8 年有效期内取得教学计划规定的最低

毕业总学分，且学习时间不低于教学计划学制规定年限。达

到学籍有效期而未毕业的学生学籍自行终止，不再办理学籍

延期申请事宜。 

2．修读二年制专业，学习时间不低于二年半。 

3．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 

4．毕业生图像信息已通过新华社宁夏分社采集，学历

上网照片在学信网可查。（申请办理开放教育毕业审核时，

须核查学生学历照片是否已上传至学信网并确保学信网照

片与“一平台”上传的毕业证书照片一致）。 

5．学信网反馈身份存疑的学生，在规定办理学信网存

疑身份复核时间内未提供办理材料，将不能通过国家开放大

学总部毕业审核。 

二、开放教育学生毕业审核程序 

1．各学院（学习中心）认真做好开放教育毕业生毕业



初审工作。组织毕业生填写《国家开放大学毕业生登记表》,

学习中心须认真填写学生鉴定。 

2．各学院（学习中心）需在平台提交毕业生审核数据

及毕业照片，并报送纸质审核名册。 

3．学信网缺少录取照片或学历照片的学生，不具备申

报毕业审核条件。 

4．远程教育处学籍管理科在教务管理平台进行毕业审

核及数据上报。 

5．国家开放大学学籍管理科接收毕业审核数据并进行

终审，终审通过下发毕业生名单及证书电子注册号。 

6．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统一由国家开放大学制证并

下发。 

7．证书下发后，宁夏开放大学通知各学院（学习中心）

进行领取和发放。 

8．各学院（学习中心）领取毕业证书及学生档案需提

供省校财务部门核发的离校单，在规定的时间到远程教育处

学籍科领取毕业证书及学生档案，并履行登记手续。 

三、成人教育学生毕业审核条件 

1．学生在学籍 6 年有效期内取得教学计划规定的最低

毕业总学分，且学习时间不低于教学计划学制规定年限。达

到学籍有效期而未毕业的学生学籍自行终止，不再办理学籍

延期申请事宜。 

2．修读二年制专业，学习时间不低于二年半。 

3．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 

4．毕业生图像信息已通过新华社宁夏分社采集，学历

上网照片在学信网可查。学信网缺少录取照片或学历照片的



学生，不能通过申请毕业审核环节。 

四、成人教育学生毕业审核程序 

1．各办学单位负责统计当季毕业生情况，认真做好毕

业生信息初审工作，组织学生填写《宁夏开放大学毕业生登

记表》、《办理毕业相关材料必备表》。 

2．各办学单位整理毕业材料时，需将学生录取信息表

贴在《宁夏开放大学毕业生登记表》首页，同时按照毕业生

不同专业填报《宁夏开放大学（成招）专科毕业审核名册》，

上报宁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学籍科进行复审。 

3．宁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学籍科毕业审核通过后，

办学单位需到宁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考务科打印《毕业生

成绩单》，并按要求将成绩单粘贴在《宁夏开放大学毕业生

登记表》最后一页。终审合格后，《宁夏开放大学毕业生登

记表》加盖学籍科经办人及毕业审核专用章，交由学籍科主

管处长审核签字。 

4．宁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学籍科制作《毕业生花名

册》并填制《宁夏开放大学成人毕业生审核意见表》，由处

长、主管校长审核签字。 

5．宁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学籍科按期完成毕业生学

信网学历信息的电子注册工作。 

6．毕业证书由宁夏教育厅指定单位统一制证，宁夏开

放大学远程教育处学籍科负责毕业证书的验印和发放工作。 

五、 毕业证书管理与发放 

1．远程教育处学籍科每学期对毕业证书发放情况进行

统计，并将统计结果上报学校相关部门。 

2．远程教育处学籍科只接待各学院（学习中心）学籍



管理人员前来办理和领取毕业证书，其它人员及学生本人一

律不予办理领取业务。  

3．宁夏开放大学学籍科管理人员每学期需将毕业生花

名册及毕业生成绩册打印存档并上报学校档案室。 

4．各学院（学习中心）领取毕业证书后，须由专人妥

善保管。在给学生发放毕业证书及档案过程中，要求学生确

认毕业证书和学信网上的信息是否准确，如有问题及时反馈。               

各学院（学习中心）须完善毕业证书及档案发放登记手续，

凡遗失、损坏的毕业证书，不能再补发原件，只能根据学籍

管理规定由学生提出申请办理毕业证明书。 

本规定自 2023年 8 月 18日起开始执行，本规定由宁夏

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负责解释。 
 


